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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免责制度是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核心，其制度架构主要由免责条件与免责程序两大部分组成。作为我国

首部个人破产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初步确立了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框架，

但在规则设计上仍有不足之处：一方面，免责条件存在不予免责债务类型规定不尽完善、法定不予免责

情形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对债务人实际偿付能力的综合评估；另一方面，免责程序存在申请时间严苛、

程序复杂、清偿比例规则脱离实际等问题。为此，建议：针对免责条件，应修改不予免责债务范围(如对

税收债务设置时效限制、将劳动债权等纳入优先清偿而非免责例外)、补充不予免责情形的原则性规定、

确立债务人行为审查期限，并将债务人清偿能力纳入考量；针对免责程序，应设置更灵活的免责申请权、

简化适格债务人免责程序、建立动态清偿比例规则。通过上述改进，构建更科学的免责规则体系，为全

国性立法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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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emption system is the core of the personal bankruptcy legal system, and it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mainly consists of two parts: exemption conditions and exemption procedures. As the 
first local regulation in the field of personal bankruptcy in China, the “Regulations on Personal 
Bankruptcy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h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framework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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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bankruptcy exemption system.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in the rule design: on 
the one hand, the exemption conditions are not perfect in terms of the types of debts that are not 
exempted, and the provisions on the statutory circumstances where exemption is not allowed are 
rather general, lacking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debtor’s actual repayment 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emption procedures have problems such as strict application time, complex pro-
cedures, and the rule on the repayment ratio being detached from reality.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for the exemption conditions, the scope of debts that are not exempted should be modified 
(such as setting a time limit for tax debts and including labor claims in the priority repayment rather 
than as an exemption exception), the principle-based provisions on the circumstances where ex-
emption is not allowed should be supplemented, the review period for the debtor’s behavior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debtor’s repayment ability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the exemption 
procedures, a more flexible right to apply for exemption should be set, the exemption procedures 
for eligible debtors should be simplified, and a dynamic repayment ratio rule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above improvements, a more scientific exemption rule system can be constructed, and 
experience can be accumulated for national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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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8 月 26 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深圳

条例》)，标志着我国个人破产法律制度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在司法实践中，山东东营、四川

成都等地的法院已陆续开展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的先行探索。作为我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

条例》对后续地方立法及全国统一立法具有开创性示范价值。该条例以专节规定了个人破产免责制度，

但其免责条件与免责程序的规定仍显不足。因此，本文拟结合我国现实国情，阐释免责前提条件设置的

必要性，剖析《深圳条例》免责前提条件设置的现状与不足，并就其完善提出建议。 

2.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设置前提条件的必要性 

(一) 法理基础：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权益的核心机制 
在破产法历史的早期，破产被视为是一种有过错的行为，在这种“破产有罪论”的价值指引下，当

时的破产制度过分强调债权人利益的绝对至上，忽略了债务人相关利益的维护。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破产有罪”的观念逐步向“破产无罪”转化，破产法也更多地关注起债务人利益的保护，挽救“诚

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成为个人破产制度的基本精神之一。免责前提条件的设置，核心在于债务豁免与债

权保护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债权人基于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作出借贷决策，其债权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无条件

地允许债务人通过破产程序免除债务，将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合理预期，进而影响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转。

正如《深圳条例》确立的免责制度要求债务人须完整披露财产状况、严格遵守破产程序，经过特定考察

期才能获得债务免责，这一设计在保障债务人“重生”的同时，亦兼顾了债权人的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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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债务人合作理论，免责制度本质上是通过给予债务人债务豁免的“恩惠”，激励其主动配合破

产程序，交出全部财产供债权人分配。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免责不是债务人的固有权利，而是对其合作

行为的“奖励”。因此，设置财产申报、行为考察等前提条件具有内在合理性——如实申报财产、积极

配合程序的债务人才值得获得免责的优待。 
(二) 现实需要：防范道德风险与维护市场秩序的关键屏障 
无论基于何种理论和政策，都不能忽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而无原则地赋予债务人破产免责。否则，

破产免责将彻底沦为人道主义泛化的工具和逃债者的庇护伞，动摇社会信用体系的根基[1]。历史经验表

明，过于宽松的免责政策往往导致信贷市场扭曲，最终损害经济整体效率。因此，科学设置免责前提条

件是防范道德风险、维护市场秩序不可或缺的制度屏障。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过于宽松的免责政策可能导致“逆向选择”现象——那些计划“逃废债”

的人会更积极地利用破产程序，而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反而可能因为道德顾虑而回避破产保护。《深圳条

例》实施初期，法院收到的申请中有相当部分存在申报不实、过度消费导致负债等问题，这些申请经过

严格审查后被退回或不予受理。通过“诚实而不幸”标准的审查，有效区分了真正需要帮助的债务人和

企图逃债者，维护了制度正当性。 

3. 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前提条件设置的现状与不足 

尽管各国立法理念与规范设计存在差异，但从法律构造看，免责制度普遍由免责条件规则(涉及债务

豁免范围、主体资格、获得免责情形等)与免责程序规则(涉及申请、审查、决定免责的程序步骤)构成。 
(一) 免责条件规则设计的困境 
1) 不予免责的债务类型不尽完善 
部分学者基于防范制度滥用的考量，主张严格限定可破产债权范围并设置高准入标准[2]，这一观点

在当前征信体系不完善的社会背景下具有现实合理性。然而，立法应当兼顾制度安全与市场发展需求，

《深圳条例》采用“负面清单”模式，既有效防范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又为制度完善预留了空间，

但具体实施细则仍需进一步优化。 
以第 97 条第 3 款为例，该条款将雇佣报酬请求权及预付金返还请求权列为不可免责债务，其立法初

衷在于加强对劳动者权益及特定债权的保护。然而，《深圳条例》仅将劳动债权纳入免责例外，却未包

含担保债权。这导致担保债权超出抵押物价值的部分可能被免责，而劳动债权则不能，实质上形成了劳

动债权优先于担保物权的剩余部分的法律效果，与《企业破产法》确立的担保物权优先规则及物权法定

原则存在潜在冲突[3]。此外，该条第 6 款关于欠缴税款的规定存在解释争议：若因税务机关自身过错导

致的税款欠缴，在三年追征期限届满后是否仍可追缴？这显然与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相悖。类型划分欠妥

及解释缺失，导致司法实践面临适用困境。 
2) 不予免责的法定情形规定过于笼统 
设置不予免责情形的根本目的在于筛除恶意债务人，从而保障真正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获得经济重

生的机会，然而，《深圳条例》的相关条款过于笼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例如，

对不予免责事由的时间效力范围规定不明，《深圳条例》第 98 条第 1 款与第 2 款所列举的破产程序中的

不当行为，其适用时段显然限定于破产程序启动后至考察期终止前。然而，第 3 款(因奢侈消费等行为导

致债务或财产减少)及第 5 款(隐匿、转移、毁损财产)所规定的情形，完全可能发生于破产程序启动之前。

对于此类行为，法院是仅审查考察期内发生的不当行为，还是应对债务人在任何时期实施的上述行为均

予以追责并取消其免责资格，《深圳条例》尚未作出明确规定。 
此外，仅设定五条不予免责条款，显然难以涵盖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形。《深圳条例》虽已列举因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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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主观故意致使财产减损等情形，但尚未对债务人恶意将不可免责的债务转化为可免责债务等规避行

为作出相应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第 6 款通过援引其他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兜底条款，但包括条

例在内的相关法律均未就债务免除问题作出明确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则。《深圳条例》第 3 条规定的诚信

原则，并未被明确纳入不予免责的具体规则体系，导致其司法操作性弱。鉴于我国个人破产法制度起步

较晚，在制度运行的初期阶段，全面罗列所有不予免责的情形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在此背景下，缺乏原

则性规定的指引，司法裁判面对立法未明示的不予免责情形时，易陷入无法可依的困境。 
3) 缺乏对债务人清偿能力的考量 
负面清单模式虽有利于发挥免责制度的复苏功能，但也可能导致免责申请门槛偏低。免责制度提供

债务解除途径，但缺乏严谨的清偿能力资格审查，既难甄别恶意债务人，也可能诱发案件激增，浪费司

法资源。 
现行规则未对免责申请设定具体的清偿能力标准，致使破产申请与免责申请的界限模糊。尽管《深

圳条例》明确了个人破产的适用条件，即因生产经营或生活消费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或资不抵债，

但对债务免责环节却未设置独立的准入标准。在清算、重整与和解三种程序中，仅清算程序终结后可申

请免责，鉴于其将产生终局性债务免除效果，审查标准理应严于破产申请。然而，由于债务人资产与偿

付能力处于动态变化中，若缺乏清晰的免责准入门槛和科学评估机制，则债务人希望通过破产程序化解

债务困境，却又不完全符合免责条件的案件数量将难以预估。 
(二) 免责程序规则设计的困境 
1) 免责申请的时间过于严苛 
从比较法视角考察，免责申请的提出时间存在两种主要模式：一类是与破产申请同步提出，包括自

愿提交(不申请不视为放弃)和强制提交(法定必须同步提出)；另一类是在破产宣告后启动，包括限期申请

(特定期限内提出)和自动生效(考察期满后正式申请) [4]。根据《深圳条例》，除符合第一百条视为考察期

届满的特殊情形外，债务人须在为期三年的考察期满后，方可向法院提交债务免责申请。《深圳条例》

采用了后者的自动生效模式，但问题在于，在债务人尚未正式申请免责的情况下即启动考察期，其程序

正当性存疑，时序逻辑存在矛盾。 
采用许可免责模式的现代国家通常对免责申请的提出时间作提前规定，如《德国破产法》要求债务

人在提交破产申请时，须同步提出余债免除的请求；《日本破产法》则规定，债务人自破产清算提出之

日起，到破产清算程序启动的裁定书生效后 1 个月内，均可向法院提出免责申请[5]。相较于德日，《深

圳条例》将免责的申请严格限制在考察期届满之日起，这一制度安排意味着，债务人在提出破产申请之

时即已开始履行相应的免责义务，但其主张免责的核心权利却须等待破产清算程序终结满三年后方可实

际行使。这种严苛的许可主义模式，一方面违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难以有效引导债务人在考察期内的

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也客观上加重了债务人的心理压力，债务人陷入债务危机，免责不仅没能让他们走

出困境，反而让其承受一系列因破产申请带来的财产清算与行为限制，不利于免责制度的适用。 
2) 许可免责的程序过于复杂 
在免责程序模式上，《深圳条例》采许可免责制，这契合了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的现实国情。

通过建立司法审查机制，能够有效识别和防范债务人滥用破产程序的行为，保留适度的司法干预是个人

破产制度发展初期的必要之举。但依第 101 条，管理人需在免责申请后进行全面资格审查，并须征询债

权人及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的意见，方能向法院提交报告。这实质上构建了多方主体(管理人、债权人、破

产事务管理部门、法院)参与的免责审查机制。尽管法院掌握着免责的最终裁量权，但管理人的调查评估、

债权人的异议表达以及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的意见出具，无疑增加了免责结果的不确定性，进而削弱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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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未来能否获得免责的合理预期。该设计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使得部分债务人在预期难以获得免责的

情况下，转而采取不正当手段规避债务清偿责任，这显然与个人破产制度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 
3) 清偿比例规则脱离实际偿债情况 
试点规则普遍将考察期长短与实际清偿比例挂钩，通过激励机制鼓励债务人积极履行偿债义务，以

换取提前解除行为限制的法律效果。然而，现有规则设定的比例要求与我国当前个人债务的实际清偿能

力严重脱节。根据《深圳条例》第 100 条规定，债务人申请缩短考察期的最低清偿比例要求为三分之一。

而在地方实践中，苏州市吴江区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试点中设定的门槛为 5%的清偿率；温州市则采取阶

梯式的双重标准，既设定 10%的最低清偿比例，又限定债务总额区间为 500 万至 2000 万元，经换算计算

实际最低清偿金额高达 50 万元。 
从实践层面来看，在个人破产清算案件中，债务人的清偿比例普遍不高于 20%，个别案件中债务清

偿率甚至低于 10%1。根据 2024 年浙江省法院工作报告数据[6]，该省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涉及债务总

额 76.16 亿元，实际清偿金额 4.28 亿元，平均清偿率仅 5.62%，可以达到苏州市吴江区试点规则百分之

五以上，不足百分之十的标准，但远未达到《深圳条例》第 100 条规定的三分之一以上清偿比例的要求。

因此，《深圳条例》规定中高达 1/3 甚至 2/3 的清偿比例要求，明显脱离实际清偿能力，亟需根据现实情

况调低。 

4. 我国个人破产免责的前提条件的完善 

(一) 免责条件规则的完善路径 
1) 基于公正：不予免责的债务类型 
不予免责债务范围的设定需在公益保障与债务人权益间寻求平衡，并依据公平原则对现有规范进行

细化。首先，建议将“基于雇佣关系产生的报酬请求权和预付金返还请求权”(劳动债权等)从不予免责债

务清单中移出，调整至《深圳条例》第 89 条规定的优先清偿顺位(破产费用、共益债务之后)。《企业破

产法》的立法实践已充分验证了这一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具体而言：债权性质层面，劳动报

酬请求权与担保物权的顺位关系，本质上仍属债权与物权优先效力之争，这与《企业破产法》立法时确

立的“以公平清偿为核心价值，重点保障特殊债权”原则具有内在一致性。制度功能层面，若允许担保

债权中超出抵押物价值的部分获得免责，而将劳动债权排除在免责范围之外，实质上形成了劳动债权优

先于担保权的法律效果，与现行破产法确立的担保物权优先规则存在价值冲突。实践需求层面，个体工

商户等小微主体在破产程序中常面临劳动债务占比过高问题。若强制保留此类债务的清偿义务，将严重

削弱个人破产制度挽救困境经营者的制度价值。因此，建议参照《企业破产法》第 113 条关于清偿顺序

的规定，对《深圳条例》进行如下修改：将劳动债权及预付金返还请求权从免责例外中移除，调整至破

产费用与共益债务之后的优先清偿顺位。 
其次，建议对“所欠税款”设定时效限制。《深圳条例》现行规定将税收债权完全排除于免责范围，

其立法理念虽体现了公共财政优先原则，但不加区分地将所有欠税情形均排除在免责范围之外并不合理。

美国《破产法》第 523 条(a) (1)确立的税收免责规则具有参考价值，其对不可免责税收设定三重限制：税

种类型、申报时限(破产前 3 年)及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确立的税款追征规则体

系，依据责任主体和行为性质的不同设置了相应的时效限制，具体分为三类情形：其一，因税务机关履

职不当导致税款未足额缴纳的，三年内的可以要求其补足；其二，因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失误造成税款

短缴的，税务机关可在三年内行使追征权，特殊情形下可延展至五年；其三，对存在主观恶意的税收违

 
1参见闫某个人破产重整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 03 破 409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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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为(如偷逃税、抗税及骗税)，实行无限期追征制度 2。因此，个人破产免责中税款规则的设计应与《税

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相契合，具体而言，在破产申请提出的前三年内，因税务机关或个人非主观

故意所造成的欠缴税款纳入可免责债务的范围；而对存在虚假申报、隐匿财产等欺诈性逃税行为的欠税，

则永久排除在免责范围之外。此举既实现了与现行税收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又在保障国家税收权益的

同时，促使税务机关依法履行征管职责。 
2) 基于诚信：不予免责的法定情形 
不予免责法定情形是过滤非诚信债务人的核心工具。首先，针对第 98 条第 3 款所涉的“奢侈消费等

行为导致财产显著减少”以及第 5 款“隐匿、转移、毁损财产”的情形，宜增设“发生于破产申请提出

前三年内”的时间限制。《深圳条例》对债务人预见自身资产状况长期恶化的能力设定过高，且未充分

考量资产恶化与破产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认定免责例外时，需综合考察三个要素：破产的真实原因、不

当行为的影响程度及债务人的主观心理。然而，此类评估因具有高度主观性，若实施全面的合规性审查

必定会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民法典中的三年诉讼时效规定体现了对权利行使期限的科学界定，该原则

可为破产免责审查提供参照。因此，建议将不当行为审查时限设定为三年，其合理性在于：一方面，债

务人对于三年内的财产处置行为具有可预见性，能够采取必要措施规避破产风险；另一方面，超过该期

限的财产变动通常与破产进程缺乏实质关联。 
其次，建议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增设原则性条款。具体可增设两条：其一，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

共利益的不得免责。若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免责行为可能对国家整体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实质性损

害时，应当限制免责以实现利益平衡。其二，违背诚信原则的不得免责。个人破产制度本质上是对诚信

债务人的救济机制，应将“诚信”要件作为债务免责的最低标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债务人对财产

的恶意处置的手段愈发复杂隐蔽，远超《深圳条例》现行列举式规定所能涵盖的范围，故增加原则性规

定很有必要。 
3) 基于偿付：明确将债务人清偿能力作为免责条件 
美国《破产法》通过设立“收入测评”机制来规制债务人可能存在的程序滥用行为，该制度对债务

人的程序选择权设置了明确的限制标准。当债务人的收入水平超过其所在州的中等收入标准，并且经测

算每月可支配收入能够用于清偿的金额至少 124.59~207.92 美元(具体金额根据债务规模浮动调整)时[7]，
法律即推定该债务人存在滥用破产免责制度的嫌疑。在此情形下，除非债务人同意将其破产案件由清算

程序转为重整程序，否则法院将依法驳回破产申请。 
建议参考美国经验，将债务人清偿能力作为申请免责的实质性条件。即使债务人当前处于资不抵债

状态，只要其具有足额的收入来源且存在完全清偿债务的可能性，就应当优先考虑通过债务和解或重整

程序来解决债务问题。清偿能力的评估应基于两个核心要素：个人可支配收入与可用于偿债的“超额收

入”。前者反映了债务人的实际消费能力和偿债潜力，后者指扣除债务人基本生活开支与必要花费后的

剩余部分，需结合其职业特点、家庭状况等具体因素综合判定。若两项指标均超过预设标准，则应认定

债务人具备清偿能力，原则上不予免责，并引导其适用重整或和解程序。就具体标准而言，若债务人在

破产申请前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且其年“超额收入”占债务总额的比

例不足六分之一时 3，应推定其满足申请的收入门槛。 
 

2《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52 条：“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

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

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 
3此处 1/6 与《深圳条例》第 100 条：考察期经过两年可偿还债务仍无法达至债务总额的 1/3 相契合，若考察期经过两年可偿还债务

依然无法达至 1/3 的，应当认定债务人在申请破产时的超额收入不具备清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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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免责程序规则的完善路径 
1) 基于选择：设置较为灵活的免责申请权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程序应当遵循“申请–审查–决定”的基本逻辑框架：由债务人主动提出免责

申请，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筛选出确实符合“诚实而不幸”标准的债务人，最终由司法机关作出是否准

予免责的裁决。若强制启动免责程序，可能产生双重弊端：其一，当债务人基于传统偿债观念或特定债

权关系仍愿履行剩余债务时，强制免责违背意思自治原则，偏离制度初衷；其二，对于因奢侈消费、赌

博等不当行为丧失免责资格的债务人，自动启动免责考察程序既浪费司法资源，又可能助长道德风险。

因此，应赋予债务人是否申请免责的选择权。相比之下，债务人提出免责申请后进入免责考察期既体现

了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又保持了破产制度的核心功能。因此，建议参考德国立法例，弹性化处理免

责申请时限：允许在提交破产申请时同步提出免责请求，或在破产程序进行中乃至破产宣告后特定期限

内补充申请。同时，明确债务人享有是否启动免责申请的决定权。 
2) 基于效率：简化适格债务人的许可免责程序 
从英国立法例来看，债务人获得免责不以债权人同意为前置条件，这一制度安排体现了现代破产法

对债务人利益的合理保护，符合“重新开始”的破产法理念。反观《深圳条例》，尽管债权人和破产事

务管理部门仅通过管理人间接向法院陈述意见，但法院综合管理人报告以及债务人申请作出免责裁定时，

上述各方主体的意见无疑会对裁定结果产生影响。 
这种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债权人与破产事务部门的意见不具备专业性和中立性——

债权人作为利益相关方难以客观评估债务人偿债能力，而破产事务部门的法定职责仅限于程序监督和信

息管理，与债务人最终能否获得免责的实质性结果并无直接关联。另一方面，法院审查应以查证属实的

证据为依据，即使有证据证明相关主体的意见具有一定的证明力，亦仅能将查证属实的事实情况作为调

查报告的一部分，而非将其意见作为调查报告的一部分。因此，建议对适格债务人免责审查程序予以简

化，修改方案应为：债务人提出免责申请后，首先，管理人负责对相关事实进行核查并提交专业评估报

告；其次，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履行监督职责；最终，法院应当综合考量

管理人报告、监管意见以及债务人的具体清偿能力等客观因素，依法独立作出是否准予免责的裁定[8]。 
3) 基于“重生”：完善动态清偿比例规则 
清偿比例越低，表明债务人财务困境越严重，越需通过免责制度实现“重生”，但不合理的免责考

察期设置反而使其难以获得新生机会。域外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清偿比例过高情况，奥地利破产法

在 2017 年改革之前要求债务人最低清偿比例达到 10%方可获得免责[9]，但是根据 2004 年奥地利个人破

产案件数据显示，债权人平均受偿比例仅为 12.5%，仅比最低清偿要求高出 2.5% [10]。据调查，无论免

责考察期规定多长，几乎没有债务人能够在扣除自己及家庭成员基本生活成本和破产管理成本后还有足

额资金实质性偿还债务[11]。因此，建议立足我国实际清偿能力，构建动态、阶梯式的清偿比例规则。可

参考苏州吴江区等地方实践，显著降低最低清偿基准线(如设定在 5%左右)，并建立弹性梯度(如 5%、10%、

15%)，使其与差异化的考察期相匹配。 

5. 结语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通过设定合理的免责前提条件，

在有效防范制度滥用风险的同时，实现各方主体利益的修改配置。针对《深圳条例》在免责条件与免责

程序的具体规则上的不足之处，本文建议：在免责条件上，修改不予免责债务范围(如将劳动债权移入优

先清偿序列、对税收债权设置时效限制)、补充不予免责情形的原则性规定(如损害公益、违背诚信)、确

立债务人行为审查期限(如前溯三年)、并将债务人清偿能力作为核心考量因素；在免责程序上，赋予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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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灵活的免责申请权、简化适格债务人的免责审查流程、构建基于实际清偿能力的动态清偿比例梯度。

我国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应充分借鉴域外经验，立足本土实际，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免责规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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